
選區代號 選區名稱 候選人編號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別名 訂明團體一 訂明團體二 訂明團體三
獨立候選人/

無黨派候選人

Q01 西貢市中心 1 吳仕福 民建聯*

Q01 西貢市中心 2 梁衍忻 民主動力

Q02 白沙灣 1 何偉航 工黨 民主動力

Q02 白沙灣 2 陳權軍 民建聯*

Q03 西貢離島 1 陳嘉琳 民主動力

Q03 西貢離島 2 李家良 民建聯*

Q04 坑口東 1 劉偉章

Q04 坑口東 2 劉敏財 獨立候選人

Q04 坑口東 3 李賢浩 將軍澳民生關注組

Q05 坑口西 1 余浚寧 民主動力

Q05 坑口西 2 邱浩麟 民建聯

Q06 彩健 1 何民傑 無黨派候選人

Q06 彩健 2 黃炳雄 將軍澳民生關注組

Q06 彩健 3 陳緯烈 獨立候選人

2019年區議會一般選舉
獲有效提名人士提出於選票上印上訂明團體／訂明人士的名稱和標誌的名單

西貢區

(提名期：2019年10月4日 至 2019年10月17日)



選區代號 選區名稱 候選人編號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別名 訂明團體一 訂明團體二 訂明團體三
獨立候選人/

無黨派候選人

Q06 彩健 4 黃恩琪 獨立候選人

Q06 彩健 5 戴家柱 民建聯*

Q07 健明 1 何博浩 民建聯

Q07 健明 2 梁里 新民主同盟 民主動力

Q08 都善 1 莊榮輝 民主黨 民主動力
全港業主反貪腐反圍

標大聯盟

Q08 都善 2 李栢棠 獨立候選人

Q08 都善 3 張展鵬 獨立候選人

Q09 維景 1 黃成光 獨立候選人

Q09 維景 2 陳繼偉 獨立候選人

Q09 維景 3 葉子祈 民主動力

Q10 海晉 1 劉偉卓

Q10 海晉 2 趙志民 將軍澳民生關注組

Q10 海晉 3 黎煒棠 新民主同盟 民主動力

Q10 海晉 4 何金榮 獨立候選人

Q10 海晉 5 林樂儀 獨立候選人

Q11 寶怡 1 朱琳 工聯會

Q11 寶怡 2 謝正楓 將軍澳民生關注組

Q11 寶怡 3 黃向賢 獨立候選人



選區代號 選區名稱 候選人編號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別名 訂明團體一 訂明團體二 訂明團體三
獨立候選人/

無黨派候選人

Q12 富君 1 黃遠康 工聯會

Q12 富君 2 陸平才 將軍澳民生關注組

Q13 澳唐 1 林素蔚 獨立候選人

Q13 澳唐 2 呂文光 新民主同盟 民主動力

Q14 尚德 1 簡兆祺 工聯會

Q14 尚德 2 李嘉睿 將軍澳民生關注組

Q15 廣明 1 柯耀林 將軍澳民生關注組

Q15 廣明 2 莊元苳 民建聯*

Q16 康景 1 林少忠 新民主同盟 民主動力

Q16 康景 2 陳健浚 公民力量 新民黨

Q17 翠林 1 譚領律 無黨派候選人

Q17 翠林 2 蔡明禧 蔡仔 民主動力

Q18 寶林 1 馮君安 新民主同盟 民主動力

Q18 寶林 2 譚竹君 公民力量 新民黨

Q19 欣英 1 鍾錦麟 新民主同盟 民主動力

Q19 欣英 2 李國邦 無黨派候選人

Q20 慧茵 1 秦海城 新民主同盟 民主動力

Q20 慧茵 2 吳家竣 獨立候選人



選區代號 選區名稱 候選人編號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別名 訂明團體一 訂明團體二 訂明團體三
獨立候選人/

無黨派候選人

Q21 運亨 1 劉志成 獨立候選人

Q21 運亨 2 范國威 新民主同盟 民主動力

Q21 運亨 3 戴卓然 獨立候選人

Q21 運亨 4 楊聰 獨立候選人

Q22 景林 1 張偉超 獨立候選人

Q22 景林 2 温啟明 民建聯*

Q22 景林 3 林咏然 民主動力

Q23 厚德 1 王卓雅 將軍澳民生關注組

Q23 厚德 2 莫繡安 民建聯*

Q24 富藍 1 陳博智 民建聯*

Q24 富藍 2 陳耀初 將軍澳民生關注組

Q25 德明 1 鄭仲文 民主動力

Q25 德明 2 陳志豪 公民力量 新民黨

Q26 南安 1 周賢明 獨立候選人

Q26 南安 2 陳宇婷 工聯會

Q27 軍寶 1 黎銘澤 新民主同盟 民主動力

Q27 軍寶 2 李嘉欣 無黨派候選人

Q28 環保北 1 方國珊 哪吒 獨立候選人



選區代號 選區名稱 候選人編號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別名 訂明團體一 訂明團體二 訂明團體三
獨立候選人/

無黨派候選人

Q28 環保北 2 何梓聰 無黨派候選人

Q28 環保北 3 陳展浚 將軍澳民生關注組

Q29 環保南 1 姜新華 將軍澳民生關注組

Q29 環保南 2 張美雄 獨立候選人

Q29 環保南 3 吳可淇 無黨派候選人

(5) 如訂明團體的名稱旁註有星號（"*"），即表示選票上只會印上該訂明團體的登記標誌。

(2) 以上名單的訂明團體及人士的登記名稱和標誌均已獲選管會批准。

(3) 請同時參閱根據《選票上關於候選人的詳情（立法會及區議會）規例》（第541M章）第20條備存的登記冊 （https://www.eac.hk/pdf/legco/2019/Emblem_Contents_2019.pdf），該處可能有

      訂明團體僅以英文提供的更多資料（例如：團體名稱、團體名稱縮寫及團體標誌）。

(4) 資料來源：候選人遞交的《於選票上印上關於候選人的詳情的請求表格》及《訂明團體就候選人的請求於選票上印上該團體的詳情而給予的同意書》。

附註

(1) 根據《選票上關於候選人的詳情（立法會及區議會）規例》（第541M章），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及補選的候選人可向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申請在選票上印上若干詳情，包括

      訂明團體的登記名稱、登記名稱縮寫及登記標誌及訂明人士的登記標誌。有關訂明團體及訂明人士已同意在選票上印上以上名單的登記名稱及標誌。


